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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68   证券简称：中铝国际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16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已受理； 

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都匀开发区通达建设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通达建设）系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

司）的全资子公司； 

 涉案的金额：涉及诉讼的金额包括请求被告支付回购款、逾期

支付回购款的违约金、律师费等人民币 9,469.75 万元、诉讼费、保

全费、保全担保费、差旅费等费用； 

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本次公告的案件尚未开

庭审理，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

响。 

 

一、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

原告：通达建设 

住所地：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原农机校（都



 2 

匀开发区管委会大楼五楼） 

法定代表人：聂玉栋 

被告一：都匀工业聚集区资本营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都匀资本） 

住所地：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开发区招商引资局（规划馆二楼） 

法定代表人：肖力 

被告二：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） 

住所地：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匀东镇大坪村 

负责人：杨加军 

被告三：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黔南投资） 

住所地：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云鹤路 101 号（新

都汇购物广场）1栋 3 层 3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欧阳荣繁 

被告四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黔南政府） 

住所地：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环东中路 14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钟阳 

被告五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（以下简称黔南财政） 

住所地：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经济开发区枣原小

区口 

负责人：龚传贵 

被告六：都匀经济开发区财政金融局（以下简称经开区财金局） 

住所地：黔南州都匀市匀东镇 

负责人：王国友 

（二）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案情 

经开区管委会与公司于2010年 11月8日就案涉建设项目签订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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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项目 BT 框架协议书》，双方约定：经黔南政府同意，经开区管委会

对案涉建设项目按照“企业投资建设，政府组织回购，资金分期支付”

的 BT模式进行建设实施，经开区管委会授权都匀资本履行合同职责；

公司为本项目成立项目公司履行合同职责。同时约定出让相应区域土

地用于回购，黔南投资提供担保，并约定其他相应条款。 

都匀资本与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就案涉建设项目签订了相

应的移交 BT 合同及附件，双方对工程范围、工程的移交及回购款的

支付进行了约定。同日，黔南投资与公司就案涉建设项目签订了担保

协议，双方约定黔南投资就都匀资本向公司支付使用资金与各期回购

价款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签订之日至都匀

资本完成回购之日。黔南政府也于同日就案涉建设项目与公司签订了

相应的协议书，就案涉建设项目黔南政府授权经开区管委会事项以及

政府职权范围予以确认并保证公司能按时足量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，

全部费用由黔南政府承担。 

2011 年 1 月 27 日，公司成立案涉建设项目的项目公司即通达建

设。通达建设按约组织工程施工，案涉建设项目于 2011 年 7月开工，

并于 2013 年 6 月和 12 月分两段完工交付并全线通车。2013 年 7 月

至 2014 年 4 月，经开区财金局向通达建设支付了部分款项费用，同

时也向通达建设收取了部分工程前期费用。 

都匀资本与公司于2016年10月就案涉建设项目签订了相应的补

充协议，与通达建设于 2017 年 5 月签署了《合同结算数据对账确认

的计算说明》，对履行合同中发生的变化以及欠付款项予以确认，并

就款项支付进行了约定。通达建设对未付款项多次催收，但诉请款项

仍未予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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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都匀资本、经开区管委会、黔南政府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

违约，黔南投资系都匀资本案涉建设项目欠款的连带责任担保方，经

开区财金局、黔南财政为案涉建设项目政府预算的执行部门，通达建

设以都匀资本、经开区管委会、黔南投资、黔南政府、黔南财政、经

开区财金局为共同被告，向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贵州

省都匀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近日，通达建设收到了贵州省都匀市人

民法院出具的《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通知》（（2023）黔

2701 民初 133 号），通达建设已于 2023 年 4 月 2日完成缴费。 

二、本次诉讼案件的诉讼请求内容 

通达建设就与都匀资本、经开区管委会、黔南投资、黔南政府、

黔南财政、经开区财金局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向贵州省都

匀市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，诉讼请求内容主要如下： 

（一）请求判令都匀资本、经开区管委会、黔南投资、黔南政府、

黔南财政、经开区财金局共同或连带支付通达建设回购款人民币

9,229.75 万元； 

（二）判令都匀资本、经开区管委会、黔南投资、黔南政府、黔

南财政、经开区财金局共同或连带支付通达建设逾期支付回购款的违

约金人民币 200.00 万元（暂定）； 

（三）判令都匀资本、经开区管委会、黔南投资、黔南政府、黔

南财政、经开区财金局支付通达建设实现本案债权产生的律师费人民

币 40.00 万元； 

（四）诉讼费、保全费、保全担保费、差旅费等费用由都匀资本、

经开区管委会、黔南投资、黔南政府、黔南财政、经开区财金局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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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

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

等的影响。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11 日 

 

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民事起诉状 

（二）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通知（（2023）黔 2701

民初 133 号） 

 


